
 

资源税“全面改革”利好油气业 

6月 30日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负责人就全面推进资源

税改革答记者问表示，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我国将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全

面实行从价计征，全面清理收费基金，启动水资源税试点，向世界彰显我国发展

绿色经济决心。 

一个问题很自然地提了出来：资源税“全面改革”推进，对石油天然气行业

将有何影响? 

油气业对资源税“全面改革”寄予期待 

资源税，是为保护和促进国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适当调节资源级

差收入而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各种应税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1984年，我国开始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后将铁

矿石等部分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品逐步纳入征税范围。1993年 12月 25

日，我国重新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2010年，在新

疆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从价计征试点。2010年 12月 1日起，改革推向

西部地区 12个省、区、市。2011年 11月 1日，根据修订后的《资源税暂行条

例》，资源税改革在全国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开展，采取从价计征，征收税率为

5%～10%。随后的 2014年 12月 1日，煤炭业资源税也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应该说，资源税开征 31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组织收入、调控经济、促进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行资源税制度不能很好适应经济体制

改革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这突出反

映在：计税依据缺乏弹性，不能合理有效调节资源收益；征税范围偏窄，许多自

然资源未纳入征收范围；税费重叠，企业负担不合理；税权集中，不利于调动地

方积极性。这些弊端，资源税改革一直走在前面的油气业体会犹深。 

中央决定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就是顺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完善资源税制

度，从根本上消除现行资源税的弊端。此次资源税改革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在“全

面”：涵盖全面，全面推进改革，全面实行从价计征，全面清理收费基金，启动

水资源税试点，涵盖了征收范围、征收方式、税率、税费关系、税收优惠、税权

划分等各个方面。其要旨就在，通过全面实施清费立税、从价计征改革，理顺资

源税费关系，建立规范公平、调控合理、征管高效的资源税制度，有效发挥其组

织收入、调控经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就石油天然气行业来说，资源税开征、从价计征改革在各行业中都走在最前

面，对现行资源税弊端的体会也更深，对资源税改革的全面推进更加期待。 

油气业从“全面改革”中可获得利好 

资源税“全面改革”，有利于石油天然气企业。利好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时机利好。推进资源税改革，总的目标在于提高资源税费水平，体现

资源所有者权益，推动节能减排。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税改革就是明显的加税

改革。但选择什么时候推进改革，效果是不一样的。对石油天然气行业来说，资

源税的从价计征改革几年前就已开始实施，现在推进“全面改革”只意味着消除

弊端，有效解决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不会带来新的负担。在经济持续下行、

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现在，决定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对其他矿产资源全面

实施改革，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对水、森林、草场、滩涂等自然资源开征资源

税，也既利于消除行业间的不公平，也不会一下子给油气业带来转嫁成本负担。 

其二是减轻负担。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减少税费负担、

降低企业成本。过去，资源税长期实行从量计征方式，不能随着价格的变化而相

应变化，导致价格下跌时资源税负担加重。这次全面改革重申从价计征，在资源

价格普遍下跌的现在可以减轻企业负担。过去企业的资源税负担并不重，但针对

资源类企业征收的种种收费和基金项目繁多，客观上存在税轻费重、重复征收的

问题，规模远超过资源税，不但造成资源税费关系紊乱，也加重了企业负担。这

次全面改革，强调“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税费重叠、功能交叉问题，将矿产资源

补偿费等收费基金适当并入资源税，取缔违规、越权设立的各项收费基金，进一

步理顺税费关系”，同时强调“合理确定资源税计税依据和税率水平，增强税收

弹性，总体上不增加企业税费负担”，提出和确定适用税率时， “要遵循改革

前后税费平移原则，充分考虑企业负担能力”，都有利于减轻油气行业的税费负

担。 

其三是政策有利。我国目前 500多个油田，除大庆、胜利等主要油田外，其



 

他油气田单位面积储量普遍较小，低品位油田居多，开发难度越来越大。此次资

源税“全面改革”，提出加强矿产资源税收优惠政策管理，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明确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采用充填开采方式采出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50%；对符合条件的衰竭期矿山开采的矿产资源，资源税减征 30%”“鼓励利用

的低品位矿、废石、尾矿、废渣、废水、废气等提取的矿产品”，可以减税或免

税。这也有利于石油天然气行业。 

油气业在“全面改革”中须正视的问题 

一是应对水资源征税的压力。这次资源税全面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水资

源征税。这个征税先在河北试点，试点成功后将在全国普遍推开。油气业作为用

水大户，必须正视水资源征税带来的压力。能源产业作为工业用水大户,在我国

用水量的占比高达 40%以上。虽然目前我国大部分油田已进入石油开采的中后期,

原油含水率达 70%～80%,有的油田甚至高达 90%以上，很大一部分可以回注地层,

排入外环境的不多,但用水多、污染大是不争的事实。炼化企业也需要大量用水。

水资源征税，要求石油石化企业在开采加工过程节约用水，同时采用先进技术实

现水的回收利用。 

二是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衡、地域差距较大，加之

资源税涉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税权过于集中，既不

利于税负公平合理，也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所以，这次资源税“全面改革”，

将资源税定位为共享税，赋予了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全面清理收费基金；；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管理。这三

个方面的税权适当赋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能不能在与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做到科

学、公正、公平，对油气企业的影响很大。过往清理收费工作的实践表明，清理



 

收费基金往往是前清后乱，屡屡出现反弹。如何将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与清费工

作相结合，避免清理收费基金落空走过场，也是油气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外，在资源税征收过程中，由于地方税务机关对油气田开采的专业技术标

准不熟悉也不全面掌握，加之各地资源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按照一个统一标准来

评价，这极可能在对油气田资源开采的综合减征率确定中出现偏差，对此，油气

企业当正确对待，主动帮助税务机关避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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